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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采购需求书
	申请科室
	后勤保障部

	项目名称
	监控室UPS维修

	预算金额
	¥98000元

	数量
	1项

	采购要求
	一、概述

中山市小榄人民医院综合大楼1楼监控机房现使用1台60KVA  UPS主机。 UPS主机使用年限已久，电子元器件严重老化，电池也出现严重氧化，部分电池已经无法正常使用，给机房供电带来严重安全隐患。为保障机房设备的高可用性的不间断供电，对UPS主机机型深度保养，更换主机AC电容、DC电容、风扇，更换40节12V65AH蓄电池。

二、采购清单

序号
产品名称
规格
单位
数量
1
UPS主机维修
监控室UPS主机维修（更换40节12V165AH铅酸蓄电池，2个电池柜、1套电池连接线、1个电池开关、12个AC电容、4个DC电容，6台风扇，1个显示屏），蓄电池质保3年。
项
1
三、电池系统技术要求

指标项
指标要求

电池
（1）本项目要求配置不低于 65 AH 12 V的蓄电池  40只蓄电池采用电池柜安装。
▲（2）蓄电池产品必须提供国内权威的泰尔认证以及检测报告。
▲（3）本次投标的蓄电池为自行研发生产，不得外委制造，投标人应提供蓄电池排污许可证。
▲（4）应提供随产品提供蓄电池配套防漏液产品措施或解决方案，投标人应提供相关技术方案证明文件。
▲（5）蓄电池产品需提供提升蓄电池自身安全性及高效性所采取的方案及措施，并提供技术方案及证明文件。
▲（6）蓄电池同系列产品需通过9级电信设备抗震性能检测，并提供认有效期内抗震合格证。
▲（7）所提供蓄电池应为无镉电池，蓄电池正负极板镉元素平均含量不超高电池板总质量的0.002%。投标人须提供所投蓄电池正负极板相关第三方权威机构提供的检测报告。
（8）技术参数要求：
外观要求：无变形、漏液、裂纹及污迹；标识清晰；
结构要求：正负极端子有明显标志，便于连接；
阻燃性能：符合YDT799-2010中6.4条的要求；
气密性：能承受50KPa正压或负压而不破裂、不开胶，压力释放后壳体无残余变形；
▲容量保存率：静置28天后，容量保存率≥96%；
▲密封反应效率：≥95%；
端电压均衡性：开路状态下，最高与最低电压差值≤65mV；浮充状态：进入浮充24小时后，端电压差值≤100mV；放电状态：端电压差值≤400mV；
电池间连接电压降≤5mV；
防爆性能：充电过程中，遇到明火，内部不引爆，不引燃；
封口剂性能：环境温度在-30℃~+65℃之间，封口剂无裂纹与溢流现象；
过度放电恢复能力：过度放电后容量恢复值≥90%；
再充电性能：恒压充电24小时的再充电能力因素≥85%；
▲容量一致性：同组蓄电池10小时率容量试验时，最大实际容量与最小实际容量差值≤5%；
▲蓄电池内阻：≤3mΩ，同组蓄电池内助偏差≤10%；
蓄电池的计算方式应根据需求后备时间采用“恒功率”法，并提供蓄电池原厂放电参数数据。蓄电池最大并联组数不得超过4 组。每组电池必须配置独立的配电开关以方便维修操作。电池安装方式为开放式电池架方式。
▲蓄电池的安全阀有自动开启和关闭的功能，开阀压应是10～49kPa，闭阀压应是1～49kPa；
▲以第三方检测报告数据为准，并加盖制造厂商原厂公章。

▲（9）制造商具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及职业健康管理体系认证ISO45001等证书，提供相关证书；
▲（10）制造商具备IECQ QC080000有害物质过程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提供相关证书；
（11）制造商具备蓄电池排污许可证，请提供相关证明；
▲（12）制造商具备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提供相关证书；

▲（13）本项目所在省份要求有厂家直属服务网点，提供相关证明文件。

电池柜
电池柜可安装20节12V165AH铅酸蓄电池、配置1套电池连接线及铜端子、1个电池开关等安装辅材
UPS备件
1、对UPS主机的电容、风扇及显示屏进行更换，需与原有主机匹配，确保正常运转；
2、所提供的电容、风扇及显示屏等配件（除电池外）质保6个月。
服务保障

★响应供应商提供电池原厂授权书和原厂供货证明。

四、服务期限
1、自合同签订后15天内完成维修及并经双方验收合格。

五、报价要求

1、预算金额总价上限为:¥98000.00元，低于（含等于）“最高限价单价”的为有效报价,否则为无效报价，最后按总价比较，价低者中标。
2、供应商单价报价中漏项、少报的费用，视为此项费用已隐含在投标报价中，成交供应商不得再向采购人收取任何费用。
六、资质要求

★ 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含“电气设备”或“电子设备 ”相关项目。
七、质保期限
★1.自成交供应商完成维修并通过双方验收合格之日起电池质保3年、其余本次UPS主机更换的配件质保6个月。

2.质保期内因质量或工艺问题（人为损坏及自然灾害除外），成交供应商应免费保修（包工包料）。
3.质保期内，电话24小时响应，2小时内到场排查故障，2天内完成修复处理（如无法完成须向采购人提交书面的情况说明）。如成交供应商未按约定时间进行维修，采购人可另行安排人员维修，所产生的相关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在质量保证金中扣除。
八、服务要求：
★1.成交供应商必须严格按照采购人已确认的数量、位置进行维修更换，配件更换前需经采购人的主管部门确认，发现使用劣质材料或以以次充好的，采购人有权拒收，一切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2.成交供应商在维修时应严格遵守国家、省、市有关安全规定及采购人的各项规章制度。
3.成交供应商在维修时必须做好工作人员的安全措施，确保工作人员和第三者的人身安全。
★4.成交供应商应为该项目所有人员办理医疗及工伤社会保险，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造成的一切人员（成交供应员工、采购人员工及第三方人员）伤亡事故，由成交供应商承担全部事故责任和发生的费用。
5.成交供应商在维修期间应做好现场的安全围蔽，做好提醒工作。
6.成交供应商在维修期间，必须确保用电设备的完好无损，不影响机房设备正常运转。

7.成交供应商必须确保现场的清洁卫生，所产生的垃圾必须当日清理干净，不得随处倾倒或留在现场。
8.成交供应商负责派出的现场所有人员的食、宿和交通等费用，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
★9.成交供应商在电池质保期内，需对电池进行每年2次巡检（共6次），并出具巡检报告。
10.成交供应商不得分包或转包该项目给第三方。否则，因此造成的一切责任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九、验收要求

1、本项目按照国家、省、市现行的相关标准、规范及招标文件中的要求进行维修并验收。
2、项目验收必须满足用户需求书的条款要求。

★3、如果验收不合格的，成交供应商应按相关要求限期至整改至合格为止，采购人不支付因此产生的任何费用。如果成交供应商未能按要求完成整改的，采购人可另行安排人员维修，所产生的相关费用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

十、付款方式

项目验收合格后，成交供应商提供结算金额的有效普通发票（含税），采购人核对发票无误后一个月内支付结算总金额的95%，剩余总额的5%作为质量保证金，电池质保期满后一次性无息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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